[bookmark: _Hlk180659461]在地體驗學習活動核銷文件自我審核表

	項次
	應備文件
	注意事項
	請打勾
	本處複審

	一
	受補助單位核銷函文
	核銷公文參考範例網址: https://sa.hl.gov.tw/Detail_sp/0d810b7a3a134a60aee084134c4ac542
	
	

	二
	收據(請黏貼存摺影本)
	核蓋負責人、會計、出納（會計出納不得為同一人）及圖記（單位章），並確實填寫團體地址、統一編號、電話、戶名及存摺帳號等資料。
	
	

	三
	經費收支明細表
	(1)請詳列其他機關之補助項目與金額。(依審計部臺灣省花蓮縣審計室113年6月審花縣一字第1130003028號函辦理另填寫申請補助切結書)
(2)請核對原始憑證之項目、金額與該表一致，並於空白處加蓋單位圖記章。
	
	

	四
	成果報告表
	請詳述活動目的、成果簡述、檢討與建議，並依實際活動辦理情形填寫人數。
	
	

	五
	活動照片
	最少檢附6張彩色照片，每頁最多2張。需有清楚照片說明，並能辨識活動主題與參與人數，且需有導覽解說、DIY說明。
	
	

	六
	活動計畫內容，是否符合本計畫規定指標?請勾選指標(1-7項)，包含社會福利性質活動且活動指標至少需符合5項，第1項及第4項可擇一或兩項全選。
	1.有環境生態或環保學習課程。
	□是
□否
	

	
	
	2.有導覽員(可由社團幹部或志工擔任)或講師解說。
	□是
□否
	

	
	
	3.食宿有環保標章獲認證的旅館、餐廳或在地食農蔬食用餐。
	□是
□否
	

	
	
	4.在地體驗學習場域-環境教育設施場所。
	□是
□否
	

	
	
	5.參訪工作坊(如:庇護工廠、花蓮自強外役監咖啡工坊)或手作DIY學習。
	□是
□否
	

	
	
	6.縣府建設參訪(如:消防局消防館、花蓮環保迪士尼等)
	□是
□否
	

	
	
	7.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或花蓮工廠生產物品。
	□是
□否
	

	
	
	8.參加環保局加碼補助2萬元，環保局淨零花蓮APP註冊成果表(團員加入APP e-mail信箱帳號名單)。
(不參加免附) 
	□是
□否
	

	七
	支用單據（收據、發票等相關報支憑證）及附件
	核銷時請檢附支用單據，並將支用單據附於切結書後面。(若單據檢附影本，正本請自行留存備查；若單據檢附正本，審查後發還單位自存備查)。另必要時須提供人員簽到表、課程表、流程表、印刷品等佐證資料。
	
	


請於活動執行完畢15日內，隨公文檢具本審核表、領據、存摺影本、經費收支明細表、成果報告表、活動照片及支用單據等資料送府憑撥。倘逾時未辦理核銷，依審計部臺灣省花蓮縣審計室113年6月6日審花縣一字第1130003028號函辦理，針對社團活動補助糾正案，受補助民間團體未於期限內辦理核銷，得廢止原核定補助。
收      據
茲收到花蓮縣政府補助本會辦理「○○○年度在地體驗學習活動-○○○(活動名稱)計畫」經費新臺幣○○○萬元整。
請加蓋機關團體
(印信)

單位名稱：
統一編號：
單位地址：
電    話：
負 責 人：         (印章)
會    計：         (印章)
出    納：         (印章)
存款簿戶名： 
行庫名稱及帳號：

此    致       花蓮縣政府
黏 貼 金 融 存 簿 封 面 影 本








中 華 民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

單位名稱：○○○
計畫名稱：○○○年度在地體驗學習活動-○○○(活動名稱)計畫
    經費收支明細表
	憑證號碼
	項目
	憑證金額
	花蓮縣政府補助款
	其他公家單位補助款（請註明補助單位）
	自籌款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
	合計
	
	
	
	

	百分比
	100﹪
	﹪
	﹪
	﹪


團體負責人       會計         出納          製表
註：請加蓋機關團體
(印信)

一、如有二以上公家單位補助者，請自行增欄填列。
二、本表務必加蓋團體圖記
○○○(單位名稱) 成果報告表
	計畫名稱
	○○○年度在地體驗學習活動-○○○(活動名稱)計畫
	辦理地點
	

	核定補助
日期文號
	
	辦理期間
	

	參加對象
	
	
	

	活動內容
	
	參與人數
	共計:

	
	
	
	男性:     女性:

	核定補助金額
	
	實際總支出金額
	

	附件
	印刷品  課程表或流程表  其他

	活動目的：

活動地點：

活動成果：


	檢討與建議：


	其他(例如特殊環保作為亮點)：



經辦人：									負責人：

        聯絡電話：								傳真：
         (經辦人與負責人請簽名加蓋章)

成果照片
活動名稱：○○○年度在地體驗學習活動-○○○(活動名稱)計畫
活動地點：
活動時間：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(星期○)
	限彩色照片，需有清楚照片說明，並能辨識活動主題與參與人數。(照片內容需有紅布條照片一張，內容需有指導單位「花蓮縣政府」字樣)
A4紙最多兩張照片，至少檢附6張照片

	相片說明：

	

	相片說明：




切 結 書
茲保證本會辦理「○○○年度在地體驗學習活動-○○○(活動名稱)計畫」申請補助經費項目，依法確實核銷，若涉及不實核銷，應自負法律責任，特為切結。

此   據請加蓋機關團體
(印信)


切結單位：
地    址：
負 責 人：                 (簽名或蓋章)
會    計：                 (簽名或蓋章)
出    納：                 (簽名或蓋章)
聯絡電話：



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	

(核銷黏貼憑證用紙，請附於切結書後，若檢附影本，正本請自行留存備查；若檢附正本，本府審查後發還單位自存備查)


○○○(單位名稱)黏貼憑證用紙
	憑證編號
	預算科目
	金額
	用途說明

	
	
	仟萬
	佰萬
	拾萬
	萬
	仟
	佰
	拾
	元
	

	第   號
	
	
	
	
	
	
	
	
	
	



	負責人
	會計
	出納
	經手人

	
	
	
	




憑          證          黏          貼          線

















